单方申请承诺书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本人（权利人）                                         ，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于      年    月    日购买                               栋       单元         房，因开发商在办理首次登记时向贵中心出具了(同意购房人单方申请办证承诺书）。现由购房人单方向贵中心提出分户登记申请，为此,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为该房的合法权利人，对该房屋有完全、合法的所有权；

2、已交清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房款、面积差、维修基金、物业费和其他各项税、费等）；

3、提交的所有申请登记材料均合法、真实、有效，不存在伪造、篡改或隐瞒事实等情况。

本人承诺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依法行使小区业主权利和履行业主义务,如后续开发商因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而发生纠纷等,一切法律责任以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权利人或开发商等提出异议及经济赔偿等）均由本人承担，与贵中心无关！

特此承诺

            承诺人：              2026年    月    日     

